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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證確鑿的殺⼈犯就該死嗎？——談精神疾患者的罪責

⽂:曾友俞（認證法律⼈） ‧ 刑事犯罪  ‧ 2023-04-21

本⽂

成為殺⼈案件的律師為被告辯護時，很容易遭來質疑或撻伐，諸如「他是壞⼈，明明就有殺⼈，律師為什麼還
要幫他辯護？」、「他為什麼不是死刑？為什麼不⽤負責？」等等。當案件的證據不充分時，律師還可以說被
告可能是無辜的，我們應該依照刑事法律的「無罪推定原則[1]」、「罪疑唯輕原則[2]」以及「不⾃證⼰罪特
權[3]」等原理原則，避免未審先判、讓無辜者蒙冤；此時，進⼊刑事程序的⼈⺠應享有憲法第16條[4]受律師
協助的基本權利[5]，避免被告單獨⼀⼈⾯對檢警、法官，可能因為緊張害怕⽽無法⾏使⾃⼰的權利。然⽽，在
近年的重⼤社會矚⽬殺⼈案件中，有些可能被監視器清楚錄下犯案過程中的⼈、⾏為、兇器、被害⼈，這種對
⺠眾⽽⾔「罪證確鑿」的被告，為什麼律師會為他辯護，還主張他沒辦法為⾃⼰的⾏為負責、不應被判死？這
是⺠眾與法律⼈無可避免、必須直⾯溝通的問題。以下從罪責、期待可能性的⾓度切⼊討論。

⼀、什麼是刑法上的「罪」？法院怎麼判斷⼀個⼈是否成⽴犯罪？

在理解殺⼈案件的被告是否應判死之前，我們必須先釐清所謂「罪」的概念。在刑法學上，「罪」是指「犯
罪」，相對於死刑等「刑罰」是不同的概念，概念上罪與罰是相對的概念，無此即無彼，但在實際上則必以先
有罪才再論罰的順序。在⽬前刑事法理論中，通說採取三階層理論，將犯罪分為三個層次來討論：構成要件該
當性、違法性以及罪責。三個階段都符合，才會成⽴犯罪，⽽後⽅才討論處罰的議題。

（⼀）構成要件該當性

所謂構成要件指的是特定類型犯罪必須具有的要點，例如殺⼈罪必須有「故意」與「致⼈於死」的殺⼈⾏
為[6]，所以如果有⼈故意做了如下毒、開槍等⾏為並導致他⼈死亡，就具有殺⼈罪的構成要件該當性。

（⼆）違法性

違法性是指⾏為是否違反法秩序，⼀般是以構成要件該當的⾏為推定具有違法性，換句話說，違法性的判斷是
以反⾯排除的⽅式進⾏，亦即沒有「阻卻違法事由」的⾏為就具備違法性。舉例來說，A雖然殺⼈，但卻是在
B正無差別殺⼈的情形下，為了保護眾⼈，基於正當防衛[7]⽽不得不殺了B。在這裏，雖然A殺⼈，卻因為具
有正當防衛這個「阻卻違法事由」，A的⾏為就不具備違法性；反之，如果不具備任何阻卻違法事由（例如上
述B正在無差別殺⼈的情境），就具有違法性。

（三）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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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責（或稱「有責性」）則是在討論⾏為⼈的責任基礎，能否課予⾏為⼈責任、要求他為⾃⼰的⾏為負責。這
個層次是以⾏為⼈有沒有「期待可能性」為核⼼，討論他的責任能⼒、不法意識等各種要素[8]。所謂的期待可
能性，指的是客觀⽽⾔，是否有期待⾏為⼈守法、不做出特定犯罪⾏為的可能性，例如因為年紀太⼩，或精神
障礙無法辨識、控制⾃⼰的⾏為[9]等等，就會被認為無法期待⾏為⼈守法，進⽽就不能苛責他、要求⾏為⼈負
擔法律上的責任[10]。

⼆、精神疾患的殺⼈案件被告，可能無法為⾃⼰的⾏為負全責

延續上述「罪責」這個犯罪成⽴與否不可或缺的階層，及其核⼼的「期待可能性」概念，如果有殺⼈案件的被
告抗辯⾃⼰罹患精神疾病、無法為⾃⼰的⾏為負責，就會在罪責這個階層判斷。必須注意的是，罪責不只是刑
責的有無，也涉及輕重[11]，例如社會對於⾏為⼈不做犯罪⾏為的期待程度越⾼，就代表社會期待這個⾏為⼈
越不應該去犯罪，那麼就越應該被苛責；相反的，社會對於⾏為⼈不做犯罪⾏為的期待程度越低，那麼就越不
應該苛責⾏為⼈。

以殺⼈案件犯案過程中⼈、⾏為、兇器、被害⼈都相當明確的內湖殺童（被告王景⽟）這個案件為例，法院曾
認定被告不只罹患慢性思覺失調症的精神障礙，同時，他在「⾏為時」辨識⾏為違法的能⼒及依他的辨識⽽⾏
為的能⼒，因為疾病⽽有顯著降低，故依照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12]（然⽽最⾼法院發回更審後，
⾼等法院對於本案被告是否符合刑法第19條有不同的認定[13]）。從「罪責」的概念來審視這個問題，依照被
告的精神狀況，社會已經無法期待被告在⾏為的當下可以守法，所以法院曾認為因為他的精神障礙在⾏為的當
下影響到他的意志⾃由，他無法為⾃⼰在意志不完全⾃由的狀態下所做的⾏為負起全部的責任[14]。

三、結論

就此可知，⽇常⽣活中罪證確鑿的「罪」，與法學上「罪」的概念有所落差，以重⼤矚⽬殺⼈事件為例，⺠眾
看到有⾏為⼈、⾏為、兇器、被害⼈，甚⾄這⼀切都被監視器紀錄起來，就會認為⾏為⼈必然是「罪證確
鑿」；然⽽，以法學的觀點來說，公眾批評⾏為⼈提出精神疾病抗辯這點，正是司法在確認這個案件是否「罪
證確鑿」的過程。如前所述，法學上的罪必須是「構成要件該當、無阻卻違法事由之外，還必須具有『罪
責』」，⽽精神障礙的存在與否正是釐清⾏為⼈有無罪責的過程中，必須⾯對的重要議題。

⼀個有完全⾃由意志的⼈才能、才應為他的⾏為負起完全的責任，⽽只有這個時候，法律上才能說這個⼈罪證
確鑿。並且，也只有在確⽴有「罪」的前提之後，我們才能討論「刑罰」上是否要對殺⼈案件的被告處以死
刑。

註腳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1]

   最⾼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171號刑事判決：「所謂『罪疑唯輕原則』係指事實審法院在窮盡調查證據
之能事，以現⾏刑事訴訟制度即指法官依法踐⾏審判程序並就所有案內證據為考量、評價，再依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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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原則（參⾒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綜合評價⼀切證據後，如果對於重要事實仍舊無法排除是否存
在之懷疑，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反之，當法院為被告不利犯罪事實之認定時，則必須經過證明且獲
得確信，始不違反罪責原則。」

   最⾼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69號刑事判決：「刑事被告並⾮訴訟客體⽽係訴訟主體，其有權決定是否
陳述及如何⾏使訴訟防禦權，在刑事訴訟程序上應尊重被告陳述之⾃由，禁⽌強制其為不利之陳述，因⽽
規定被告有緘默權，即屬不⾃證⼰罪之特權，以保障被告消極的不陳述⾃由，如被告⾏使緘默或拒絕陳述
，不得即認係默⽰⾃⽩或為不利於被告之推斷。」

[3]

   中華⺠國憲法第16條：「⼈⺠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4]

   司法院釋字第654號解釋理由書：「憲法第⼗六條規定⼈⺠有訴訟權，旨在確保⼈⺠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選任信賴之辯護⼈，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
。」

[5]

   中華⺠國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年以上有期徒刑。」[6]

   中華⺠國刑法第23條：「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出於防衛⾃⼰或他⼈權利之⾏為，不罰。但防衛⾏為
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7]

   最⾼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63號刑事判決：「⽽刑事法上關於責任能⼒之規定，則不外乎對於⾏為⼈
期待可能性的要求，刑法第⼗九條第⼀項係⾏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智缺陷，因⽽⽋缺辨識能⼒（不能
辨識其⾏為違法）或控制能⼒（⽋缺依其辨識⽽⾏為之能⼒）之期待可能性，乃明⽂定其為無責任能⼒之
⼈，既已否決其犯罪能⼒之適格，⾃亦無所謂意思活動之可⾔。」

[8]

   中華⺠國刑法第18條第1項：「未滿⼗四歲⼈之⾏為，不罰。」
中華⺠國刑法第19條第1項：「⾏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為違法或⽋缺依其辨
識⽽⾏為之能⼒者，不罰。」

[9]

   最⾼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37號刑事判決：「同法第19條第1項……則在罪責層次，評價⾏為⼈為不
法⾏為之可⾮難性，必其⾏為時具備責任能⼒，且認識⾃⼰⾏為乃法律規範禁⽌之違法⾏為（有違法性認
識），復有遵守法律規範之期待可能性，⽅使⾏為⼈對於其不法⾏為負擔刑事罪責。倘⾏為⼈於⾏為時，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智缺陷，不具備『辨識其⾏為是否違反法律規範之識別能⼒』或『依其辨識⽽⾏為之
控制能⼒』，即⽋缺責任能⼒，⽽不具可責性；……。」

[10]

   最⾼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287號刑事判決：「罪責不但是犯罪成⽴與否之要件，同時亦為裁量刑罰輕
重之標準。前者關乎罪責有無之認定，屬罪責範圍；後者則涉及刑之量定，為罪責輕重之問題。」

[11]

   臺灣⾼等法院106年度上重訴字第14號刑事判決：「本院基於上開事證，認為被告⾏為時辨識其⾏為違
法之能⼒及依其辨識⽽⾏為之能⼒，均因其罹患慢性思覺失調 症之精神障礙（妄想及偏邏輯思考）⽽顯
著減低。……被告⾏為時辨識其⾏為違法之能⼒及依其辨識⽽⾏為之能⼒，均因其精神障礙⽽顯著降低，
本院認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12]

   臺灣⾼等法院107年度上重更⼀字第6號刑事判決意旨摘錄：「被告固然於本案案發前出現幻聽覺、錯認
妄想、偏邏輯思考等屬於思覺失調症患者之病症，卻因無病識感致未就醫或對外求助，……參以被告於犯
案時，其判斷外在道德或法律規範之能⼒並未達顯著下降之程度，仍具有做選擇、忍耐遲延及避免逮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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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殺⼈，死刑，三階層理論，期待可能性，精神障礙

能⼒，且被告於案發後未久，即能於警詢詳細陳述案發前之活動先後順序、選擇下⼿⽬標及⾏為過程，顯
⾒其對本案案發經過均有清楚認知、記憶，亦能仔細計算⾏兇過程，⾜⾒被告於殺⼈⾏為前及⾏為過程，
對外界事物之認知、感受、反應及肢體運作協調能⼒均不低於⼀般正常⼈，並有⾜夠之辨識能⼒、控制能
⼒，難認其⾏為當時有何因精神障礙或其他⼼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為違法或⽋缺依其辨識⽽⾏為之能
⼒，亦無顯著減低之情形。（⼗）……本件被告明知其所為殺⼈⾏為係違法、違背公眾之道德信念，雖⾃
認有正當之理由，此正當理由仍然要基於社會⼀般標準，⽽不能純以⾏為⼈之個⼈標準判斷，否則將會使
⼀般道德⽂化的社會⾏為準則破壞殆盡，令⼈無所適從。從⽽，本案被告⾏為時之精神、意識狀態既具有
⼀般⼈辨別事理及控制⾏為之能⼒，並未因精神疾病致不能辨識其⾏為違法或⽋缺依其辨識⽽⾏為之能⼒
，亦無受此影響⽽就辨識⾏為違法性、依其辨識⽽⾏為之能⼒有顯著減低之情形，⾃應負完全之刑事責任
，並無刑法第19條第1 項不罰或第2 項減輕其刑之適⽤餘地……。」

   臺灣⾼等法院106年度上重訴字第14號刑事判決：「罪責係以⾏為⼈之判斷能⼒為基礎，即其在意思⾃
由之狀態下，具有正確判斷並辨別合法與不法之能⼒，竟違法⾏事，其⾏為即具可責性。……罪責要素，
係由責任能⼒及責任條件所構成。責任能⼒，乃指⾏為⼈具有⼀般⾜以負擔刑事責任之能⼒；責任條件，
則指⾏為⼈在各個具體狀況下負擔責任之條件，包含故意、過失、違法性意識可能性、期待可能性等。…
…本件被告⾏為時辨識其⾏為違法之能⼒及依其辨識⽽⾏為之能⼒，均因受其精神障礙影響⽽顯著減低，
基於罪責相當原則，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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